
 

 

 

英语（专升本）专业招生考试是根据安徽省教育厅要求制定的大

专起点本科教育的选拔性考试。考试遵循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挑选具

备一定英语专业素质的专科毕业生，进一步接受英语本科阶段的专业

知识、素质和技能教育。 

二、考试方式及科目 

1.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，实行“2 门公共课（各 150 分）+2 门专

业课（各 150 分）”的入学测试方式； 

2.考试科目:公共课考试科目:《大学语文》、《大学英语》；专业课

考试科目:《综合英语》、《翻译与写作》； 

3.专业课考试题型:《综合英语》主要包括选词填空、单项选择、

完型填空及阅读理解；《翻译与写作》主要包括英汉短语互译、英汉

短句互译、英汉短文互译以及应用文（便条）与议论文的写作。 

三、各专业课科目考试大纲 

（一）《综合英语》考试大纲 

1.考试要求 

《综合英语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，本科目主要测试考生

对英语的词汇、语法和固定表达法的正确掌握，对各种文体英语篇章

意义的正确理解，以及对所学的英语语言文化综合知识的基本掌握和

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。 

2023年普通专升本招生考试英语专业考试大纲

一、考试性质



2.参考书目 

《综合英语教程》（1、2册），邹为诚主编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

第 3 版 ，2011年； 

3.考试内容 

第一部分  词汇题 

（一）测试要求 

掌握《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》规定的基础阶段认知词汇，并能

正确、熟练运用其中的 3000-4000单词及基本搭配。 

（二）测试形式 

本部分采用选词填空的形式，要求考生选择单词并运用正确形式

填空。共 15题，每题 2 分，共 30 分。 

第二部分  语法题 

（一）测试要求 

掌握并能正确运用《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》规定的一至四级语

法内容，如主谓一致、非谓语动词、虚拟语气、时态语态、情态动词

名词属格、倒装以及从句等。 

（二）测试形式 

本部分采用多项选择题的形式，要求考生从每题句子下面 A, B, 

C, D 四个选择项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。共 20 题，每题 2分，共 40

分。 

第三部分  完形填空 

（一）测试要求 



能熟练运用所掌握的常见词汇、语法及惯用法，且具备较强的快

速阅读和语篇的整体理解能力。 

（二）测试形式 

本部分采用的测试的形式是多项选择。在一篇长约 200 个单词、

题材难度中等的短文中留出 20个空白，每个空白为一题，要求学生

从 A、B、C、D 四个选项中选择正确的答案填入空格。共 20 小题，每

题 1 分，共 20 分。 

第四部分 阅读理解 

（一）测试要求 

能顺利阅读语言难度中等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，掌握中心大意以

及说明中心大意的事实和细节，并能进行一定的分析、推理和判断，

领会作者的观点和态度。 

（二）测试形式 

本部分共有 4 篇难度适中、篇幅中等的短文，要求考生根据 4 篇

文章内容从每题 A,B,C,D四个选择项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。共 20题，

每题 3 分，共 60 分。 

 

（二）《翻译与写作》考试大纲 

1.考试要求 

本科目主要考查考生的翻译与写作的常用方法和技巧，以及实际

应用能力，尤其考查英汉互译以及应用文与议论文的写作能力。 

2.参考书目 



《英汉翻译教程》（修订本），张培基主编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，

2018年；《英语写作手册》（中文版），丁往道主编，外语教学与研究

出版社，第 2 版，2010 年. 

3.考试内容 

第一部分 翻译 

（一）测试要求 

本部分测试学生掌握翻译基本知识和技巧（如增词法、重复法、

省略法、正反、反正表达法、分句、合句法以及对拟声词、习语、外

来语、从句和长句的翻译方法等）、熟悉英汉两种语言基本特点的情

况、以及实际的英汉互译能力。 

（二）测试形式 

本部分采用英汉互译的形式，要求学生分别对短语、短句以及短

文（约 50-60 词）进行英汉互译。其中，中英文短语各 5 个，每个 2

分，共 20 分；中英文短句各 5 句，每句 3 分，共 30分；中英文短文

各 1 篇，每篇 20 分，共 40 分。本部分共计 90 分。 

第二部分 写作 

（一）测试要求 

具有基本的书面表达能力，能根据所给的作文题目、提纲或情境

等，用英文各写一篇应用文和议论文。能做到内容切题、完整、条理

清楚、结构严谨、语法正确、语言通顺、表达得体。 

（二）测试形式 

本部分为命题作文，要求学生用英文分别写一篇 50 词左右的应



用文（如请假条、邀请函、留言条、道歉信、通知等）及一篇 100 词

左右的议论文。其中应用文 20 分，议论文 40分。本部分共计 60分。 

 

（三）公共课考试大纲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为准。 

 


